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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对比分析 

李  娜 1, 郭莹莹 1,2, 江艳华 1, 姚  琳 1, 王联珠 1,3*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 2. 农业农

村部极地渔业开发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 3. 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产品加工分技术委员会, 青岛  266071) 

摘  要: 对于国内食品企业, 食品添加剂标准的修订对规范企业行为, 加强食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在国际贸

易中, 水产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已成为我国水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详细地对比

分析了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与 CODEX STAN 192-1995, Rev 2019《食

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准》中关于水产品中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规定。 在水产品分类、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种类、功能与限量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我国与 CAC 国际标准的异同。探讨了我国水产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以期提高我国水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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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domestic food enterprises, the revision of food additive standard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ndardizing enterprise behavior and strengthening food safety.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aquatic products has become the main cause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in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This paper 

made a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GB 2760-2014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tandard for use of food 

additives” and CODEX STAN 192-1995, Rev 2019 “codex general standard for food additives” on food additives 

that could be used in aquatic produc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CAC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permitted to use food additives, functions and limi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t discuss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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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1]将食品添加剂定义为: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

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

工合成物质或者天然物质, 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

剂物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也包括在内, 它们是非营养

物质。该标准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允许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品种、适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最新

版本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发布, 2015 年 5 月 24 日正式实

施, 自制定以来, 根据各行业在使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又

进行了 6 次修订[1-7],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食品添加剂适用

性的重视[8]。CODEX STAN 192-1995, Rev 2019《食品添加

剂通用法典标准》(codex general standard for food additives, 

GSFA) 是 由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食品添加剂分委会(codex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CCFA)制定的法典标准[9,10]。CCFA 每年召

开一次大会对其进行修订。CCFA 对水产品相关的食品添

加剂使用规定情况每年都会通报 CAC 水产及水产加工品

专业委员会征求意见, 防止在水产品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

规定与 GSFA 不一致的状况。 

对于国内食品企业, 食品添加剂标准的修订对规范

企业行为, 加强食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还能为消费

者创造更安全的食品使用环境[11]; 在国际贸易中, 水产品

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已成为我国水产品技术性贸易壁

垒产生的主要原因[12]。为促进世界贸易的公平竞争, 消除

其他国家对我国的贸易壁垒, GB 2760-2014[1]在制修订过

程中系统地参考了 GSFA, 但对 GB 2760-2014 与 GSFA 进

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者之间在形式与实质内容上均存在一

定的差异, 因此, 本文对 2 个标准中关于水产品中食品添

加剂的分类、种类以及限量要求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并

针对我国水产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对策和建议, 以期为提高我国水产品质量、提升我国水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提供有力支撑, 为推动我国水产品

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2  食品分类系统 

GB 2760-2014 的分类与 GSFA 基本一致, 藻类与蔬菜

归在同一大类 04.0 类别中, 水产及其制品分别归在 09.0 类

别中, 但具体分类仍有一定差别。结合我国相关行业协会

的食品分类, 制定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食品分类系统。 

2.1  藻类分类 

如表 1 所示, GB 2760-2014[1]中将 04.03 类别分为新鲜

食用菌和藻类、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2 大类, 与 GSFA 相一

致。对于小类别的具体分类, 则是依据我国产品特点进行

的划分。可见 GB 2760-2014[1]分类囊括了 GSFA 中的所有

类别, 但 GSFA 将由藻类制备的泥、涂抹酱及制品与发酵

产品均进行了细致的分类。 

2.2  水产品及其制品分类 

如表 2 所示, GB 2760-2014[1]中将 09.0 类别分为鲜水

产、冷冻水产品及其制品、预制水产品(半成品)、熟制水

产品(可直接食用)、水产品罐头及其他水产品及其制品 6

大类, 而 GSFA 将 09.0 类别分为鲜水产品及其制品、加工

的水产品及其制品、半保藏的水产品及其制品和全保藏的

水产品及其制品 4 大类。对比分析其划分差异, 主要体现

在 GSFA 中 09.2 加工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

类和棘皮类动物, 对应 GB 2760-2014[1]中 09.02 冷冻水产

品及其制品与 09.04 熟制水产品(可直接食用)2 部分; 此外, 

GSFA 中 09.2.5 经烟熏, 干制, 发酵, 和/或盐腌的鱼和鱼制

品 , 包括软体动物 ,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中包括了 GB 

2760-2014[1]中 09.03.04(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 )、

09.04.03( 熏 、 烤 水 产 品 ) 、 09.04.04( 发 酵 水 产 品 ) 与

09.04.01(熟干水产品)4 小类, 可见我国标准对该类产品的

划分更为细致 ; 而在经烹调或油炸的水产品方面 , GB 

2760-2014[1]中 09.04.02(经烹调或油炸的水产品), GSFA 则

对 09.2.4(烹调和/或油炸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

壳类和棘皮类动物)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对于不同种类的

水产及其制品, 虽序号不同, 但在 2 项标准中均能得到对

应, 可见我国的食品分类系统已相对完善。 

 
表 1  GB 2760-2014 与 CODEX STAN 192, Rev 2019 藻类分类系统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algae of GB 2760-2014 and CODEX STAN 192, Rev 2019 

GB 2760-2014[1] CODEX STAN 192-1995, Rev 2019 

04.0 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豆类、食用菌、藻类、 

坚果以及籽类等 

04.0 水果和蔬菜(包括蘑菇和食用真菌、块根类、豆类、芦荟)、海藻、

坚果和籽类 

04.03 食用菌和藻类 04.2 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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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GB 2760-2014[1] CODEX STAN 192-1995, Rev 2019 

04.03.01 新鲜食用菌和藻类 04.2.1 新鲜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1.01 未经加工鲜食用菌和藻类 04.2.1.1 未处理的新鲜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1.02 经表面处理的鲜食用菌和藻类 04.2.1.2 表面处理的新鲜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1.03 去皮、切块或切丝的食用菌和藻类 04.2.1.3 去皮、切块或切碎的新鲜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2 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04.2.2 加工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2.01 冷冻食用菌和藻类 04.2.2.1 冷冻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2.02 干制食用菌和藻类 04.2.2.2 干制蔬菜、海藻、坚果和籽类 

04.03.02.03 腌渍的食用菌和藻类 04.2.2.3 醋、油、盐水或酱油腌渍的蔬菜和海藻 

04.03.02.04 食用菌和藻类罐头 04.2.2.4 罐装或瓶装(经巴氏杀菌的)或杀菌袋装蔬菜和海藻 

04.03.02.05 经水煮或油炸的藻类 04.2.2.8 熟制或油炸的蔬菜和海藻 

04.03.02.06 其他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04.2.2.5 蔬菜、海藻、坚果、籽类的泥及涂抹酱(如花生酱) 

04.2.2.6 蔬菜, 海藻, 坚果, 籽类的泥及其制品(如蔬菜甜品和沙司和糖渍蔬菜),  

不包括 04.2.2.5 类 

04.2.2.7 发酵蔬菜和海藻制品, 不包括食品类别 06.8.6、06.8.7、12.9.1、12.9.2.1 和

12.9.2.3 中的发酵豆制品 

 
表 2  GB 2760-2014 与 CODEX STAN 192,Rev 2019 水产品及其制品分类系统 

Table 2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aquatic products and their products of GB 2760-2014 and CODEX STAN 192,Rev 2019 

GB 2760-2014[1] CODEX STAN 192-1995, Rev 2019 

09.0 水产及其制品(包括鱼类、甲壳类、贝类、

软体类、棘皮类等水产及其加工制品等) 
09.0 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1 鲜水产 

09.1 鲜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1.1 鲜鱼 

09.1.2 新鲜的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2 冷冻水产品及其制品 

09.04 熟制水产品(可直接食用) 
09.2 加工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2.01 冷冻制品 09.2.1 冷冻的鱼, 鱼片, 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2.02 冷冻挂浆制品 09.2.2 冷冻拖面糊的鱼, 鱼片, 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2.03 冷冻鱼糜制品(包括鱼丸等) 09.2.3 冷冻切碎的加稀奶油的鱼糜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4.02 经烹调或油炸的水产品 

09.2.4 烹调和/或油炸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2.4.1 烹调的鱼和鱼制品 

09.2.4.2 烹调的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2.4.3 油炸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3.04 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 

09.04.03 熏、烤水产品 

09.04.04 发酵水产品 

09.04.01 熟干水产品 

09.2.5 经烟熏, 干制, 发酵, 和/或盐腌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

类动物 

09.03 预制水产品(半成品) 09.3 半保藏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3.01 醋渍或肉冻状水产品 09.3.1 浸制的和/或胶冻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3.02 腌制水产品 09.3.2 盐渍和/或盐水渍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03.03 鱼子制品 09.3.3 三文鱼替代品, 鱼子酱及其他鱼子制品 

09.03.05 其他预制水产品(如鱼肉饺皮) 
09.3.4 半保藏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如鱼酱), 不包括

09.3.1-09.3.3 类 

09.05 水产品罐头 
09.4 全保藏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罐装或发酵的鱼和鱼制品, 包括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

棘皮类动物 

其他水产品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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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允许使用的添加剂种类与数量对比 

3.1  允许使用的功能种类比较 

在 食 品 添 加 剂 的 功 能 分 类 上 , GB 2760-2014[1] 与

GSFA 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我国将食品添加剂一共分为

22 大类。CAC/GL 36-1989 中将食品添加剂共分为 27 类。

两项标准中共有的功能分类有 16 类, 包括酸度调节剂、拮

抗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白剂、膨松剂、着色剂、护

色剂、乳化剂、增味剂、面粉处理剂、水分保持剂、防腐

剂、稳定剂、甜味剂和增稠剂。与 GB 2760-2014 相比, GSFA

的功能划分更为细致, 其独有的分类有碳酸化剂、载体、

乳化盐、固化剂、填充剂、发泡剂、胶凝剂、上光剂、包

装气体、推进剂和螯合剂等 11 类; 而 GB 2760-2014 中独

有的分类有被膜剂、营养强化剂、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

食品用香料、食品工业加工助剂和其他等 6 类。同一种食

品添加剂在 2 个标准中的功能也是不完全一致的, 例如焦

亚硫酸钠在 GSFA 中可作为防腐剂、抗氧化剂、漂白剂与

面粉处理剂添加使用, 而在 GB 2760-2014 中只能作为防腐

剂与抗氧化剂添加使用; 在 GSFA 中, 山梨酸与山梨酸钾

只能用于防腐剂, 在 GB 2760-2014 中除了防腐剂还有抗氧

化剂和稳定剂; 山梨糖醇在我国只能用于水分保持剂, 在

GSFA 中还能用于疏松剂、螯合剂、稳定剂、甜味剂与增

稠剂。 

3.2  允许使用的数量比较 

GB 2760-2014 与 GSFA 中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数

量统计如图 1 所示。GB 2760-2014 中及其增补公告中规

定了水产品(04.03 与 09.0 类别)中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种类为 109 种, 其中有 29 种为按限量使用, 80 种为按生

产要求适量使用, 其中包括“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

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适用于水产品)”的 75 种食品

添加剂(统计数据不包括食品用香料和食品工业用加工助

剂)。需要指出的是, 这 75 种中有 15 种是没有食品添加

剂编码(INS)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国传统使用的天然

动植物提取物, 如柑橘黄、高粱红、罗汉果甜苷等。GSFA

中规定了水产品(04.2 与 09.0 类别)中可以使用的食品添

加剂种类为 155 种, 其中有 62 种为按限量使用, 93 种为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对于 GB 2760-2014 与 GSFA 中共

同允许限量使用的添加剂种类进行统计, 一共有 12 种, 

如丁基羟基茴香醚(butyl hydroxy anisd, BHA)、纽甜、β-

胡萝卜素、磷酸盐类、三氯蔗糖(又名蔗糖素)、天门冬酰

苯丙氨酸甲酯(又名阿斯巴甜)、乙酰磺胺酸钾(又名安赛

蜜)、没食子酸丙酯(propylgallate, PG)、二丁基羟基甲苯

(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BHT)、山梨酸及山梨酸钾与二

氧化硫等。 

 
 

图 1  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数量比较 

Fig.1  Comparison on number of food additives allowed to be used 
 

4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对比 

4.1  GB 2760-2014 较 CAC 严格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包括适用范围与使用限量。如表

3 所示, GB 2760-2014 与 GSFA 中共同允许限量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一共有 12 种, 但 GB 2760-2014 中共有 39 条(按最

细条目为 82 条)使用规定, GSFA 中共有 108 条(按最细条目

为 149 条)使用规定。具体分析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 可见

我国标准在适用范围方面是严于 CAC 的。从使用限量来

看, GB 2760-2014 中的大部分规定也是严于 CAC 的。如磷

酸盐的使用, GB 2760-2014 规定在 09.03(预制水产品)与

09.05(水产品罐头)中限量要求为 1000 mg/kg, 而 GSFA 中

对应的类别 09.3(半保藏的鱼和鱼制品)与 09.4(全保藏的鱼

和鱼制品)中限量要求为 2200 mg/kg; 此外, 二氧化硫、亚

硫酸盐常作为漂白剂、防腐剂和抗氧化剂使用, 我国对它

在食品中的使用进行严格控制, GB 2760-2014 规定仅在

04.03.02.02(干制食用菌和藻类)与 04.03.02.04(食用菌和藻

类罐头)中使用, 其他水产品不得使用。而 GSFA 规定的使

用范围更宽, 除大部分藻类产品外, 还可以很多水产及其

制品中使用; 还有山梨酸及山梨酸盐的使用, 我国规定山

梨酸与山梨酸钾在 04.03.02(加工食用菌和藻类)中的使用

限量为 500 mg/kg, 而 GSFA 的使用限量要求为 1000 mg/kg, 

同时允许山梨酸钙的添加。 

4.2  GB 2760-2014 较 CAC 宽松的规定 

从适用范围来看, 在 GB 2760-2014 与 GSFA 中共同允

许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中, GB 2760-2014 松于 CAC 的添

加剂种类只有 1 类, 即山梨酸和山梨酸盐。在我国可限量

使用山梨酸及山梨酸钾的食品类别共有 18 小类, 而在

GSFA 中允许限量使用山梨酸、山梨酸钾与山梨酸钙的只

有 12 小类。从使用限量来看 ,  GB 2760-2014 规定

09.02.01(冷冻制品)及 09.02.03(冷冻鱼糜制品)中允许添加

的磷酸盐限量分别为 5000 mg/kg, 松于 GSFA 中的限量要

求 2200 mg/kg。在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中, 

GB 2760-2014 中规定在 09.03.02 腌制水产品(仅限海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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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铝钾(又名钾明矾)和硫酸铝铵(又名铵明矾)作为膨松

剂 和 稳 定 剂 按 生 产 需 要 适 量 使 用 , 铝 的 残 留 量 ≤      

500 mg/kg(干样品, 以即食海蜇中 Al 计), 但 GSFA 规定在

09.2.4.2(烹调的软体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中仅有硫

酸铝铵可以按照 200 mg/kg 限量使用。 

4.3  GB 2760-2014 较 CAC 一致的规定 

在 2 项标准中, 也有一部分食品添加剂在使用限量上

是一致的: 如阿斯巴甜,  GB 2760-2014 与 GSFA 中允许在

09.0 的不同类别中使用限量均为 300 mg/kg; 除此之外, 两

项标准规定用于 09.0 中不同类别的没食子酸使用限量均

为 100 mg/kg, 二丁基羟基甲苯使用限量均为 200 mg/kg。 

5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5.1  存在的问题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较 GSFA 而言, GB 2760-2014 对

水产品中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种类总数是控制的较

为严苛的。GSFA 的适用范围相对广泛, 且规定更细致, 

针对细小类别均有相应的使用限量。GB 2760 作为我国行

业主管部门开展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重要依据, 可以看出,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管理和规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  

(1)部分食品添加剂尚无 INS 号, 不能很好地与国际

标准接轨。因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中有部分种类

是 GSFA 中没有列出的, 因此, GB 2760-2014 中使用了

中国编码系统, 同时将具有国际编码的食品添加剂也附

上了国际编码系统。食品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是由当时

的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法典委员会制定的, 目的在于提

供一致的国际编码系统以便在配料清单中确定不同的

食品添加剂, 取代通常冗长的特定名称和复杂化学结构

的表述[13]。该系统已应用于 CAC 成员国之中, 是世界

范围内确定食品添加剂的方法。而我国有相当部分的食

品添加剂 , 从古代就开始使用 , 属于天然的动植物提取

物 , 质量规格资料较为贫乏 , 纯度不高或者质量不够稳

定 , 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不够系统规范 , 在国际上还没有

被认可[14]。因此, GB 2760-2014 的制定能够科学地规范

我国食品中添加剂的使用 , 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 , 但

与此同时也限制了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我国水产品的出口贸易[15]。 

(2)行业监管力度不够 , 仍存在非法添加和滥用现  

象[16]。现今市场上, 大小黄鱼违规使用柠檬黄“化妆”, 烤

鱼片、冷冻虾、烤虾、鱼干、鱿鱼丝、蟹肉、鱼糜等产品

滥用亚硫酸钠作为防腐剂等现象较常见; 海参、鱿鱼等干

水产品非法使用非食用物质甲醛、火碱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这些容易造成公众消费恐慌, 对行业信任度下降, 给企业

利益和行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5.2  对策和建议 

(1)针对我国居民的膳食习惯, 开展风险评估。针对没

有获得国际认可的食品添加剂, 要加强风险评估, 争取尽

快得到国际认可; 对于有争议的规定, 例如比 CAC 规定较

严格的限量, 更要提出科学性依据, 能有以我国居民膳食

习惯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数据做支撑。 

(2)注重标准推广应用效果, 鼓励行业积极参与标准

制修订。有标准可依重要, 标准切实可用更重要, 标准制

定部门应广泛征求意见, 鼓励行业积极参与, 切实结合我

国行业现状来制定标准, 提高标准的准确度和适用性, 这

样才能更好引导、监督和促进行业发展。可以借鉴 CAC

现在的做法, 调整通用标准与行业产品标准, 逐渐使两者

协调, 真正达到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通用标准。 

(3)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相

关政府部门应以开展专项整治、监督抽查等形式, 严厉打

击在水产养殖、加工、贮藏、运输过程中非法添加和滥用

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曝光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生

产经营单位, 对无证流动摊点和中小农贸市场进行清理整

顿, 开展宣传教育, 让公众切实吃的安全、吃的放心。 

(4)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 掌握国际话语  

权[17]。更加广泛地参与食品安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是提

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CAC 是专业性最强的食

品标准化组织[18], 我国自 2006 年开始担任国际食品添加

剂法典委员会主持国[19,20], 承担主持国工作, 有利于我国

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 标准制定管理部门更应该把握好

这一机遇, 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21]。 

6  结  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食品质量与安全

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食品添加剂像一把双刃剑, 在改

善食品品质的同时若不加控制, 同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食品

安全问题。及时修订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并规范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 确保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安全生产, 不仅能切

实保障新时期下我国的食品安全, 还能规避全球范围的贸

易风险, 从而促进我国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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